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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於2002年，趙先生（我們的創始人、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意識到

面向學生及青少年群體的平價比薩市場需求，決定創立主打高性價比的自助式比薩品

牌。在此背景下，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北京比格餐飲於2002年5月在中國成立。有關趙

先生的更多詳情，請參見「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作為中國首批推出並推廣水果比薩的

餐廳品牌之一，我們持續對該產品類別進行優化和創新，其已成為我們最受歡迎的產

品之一。我們的若干招牌產品（如榴蓮比薩和荔枝比薩）已成為標誌性暢銷產品，已獲

得消費者的廣泛認可，並在社交媒體平台上頻繁亮相。我們致力於成為中國最佳比薩

品牌，並踐行「為客感動，創造美好生活」的企業使命。截至2025年9月30日，我們在

中國28個省、105個市運營合共342家門店，其中包括265家自營餐廳。截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我們已擴張至387家餐廳，覆蓋中國內地127個城市，包括所有省會城市。

本公司於2021年10月11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自2023年重

組完成以來一直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及上市公司。

發展里程碑

以下為我們的主要業務發展里程碑概要：

年份 事件

2002年 . . . . . . . . . . . 北京比格餐飲於5月在北京成立。

比格比薩品牌的首間餐廳於北京開業。

2004年 . . . . . . . . . . . 我們的首間特許經營餐廳開始營運。

2007年至2008年. . . . 我們曾兩度獲中國連鎖經營協會頒發的中國特許經營最

具成長力獎。

2007年，我們擔任第九屆中國連鎖經營協會交流晚宴的

食品供應商，並榮獲中國連鎖經營協會十周年慶典指定

美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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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事件

2008年，我們獲創業邦認定為2008中國高成長連鎖企業

50強。

2011年 . . . . . . . . . . . 我們被評為2010-2011年度中國餐飲酒店業優秀特許加盟

品牌

我們入選2011年度中國餐飲行業領軍企業及2011年度中

國企業成長百強。

我們的總部遷至北京市望承公園。

2012年 . . . . . . . . . . . 我們被評為2011-2012年度中國餐飲與酒店業優秀特許加

盟品牌。

2014年 . . . . . . . . . . . 我們獲中國連鎖經營協會授予中國特許連鎖百強企業稱

號。

2016年 . . . . . . . . . . . 我們獲中國連鎖餐飲協會授予中國連鎖餐飲可持續創新

大獎及AAA級商業特許經營體系評定企業。

2017年 . . . . . . . . . . . 我們獲全球最大榴蓮比薩世界紀錄。

2019年 . . . . . . . . . . . 我們獲中國烹飪協會授予2019年度餐飲十大品牌金獎。

2020年 . . . . . . . . . . . 我們獲紅鷹獎授予2020年度中國餐飲傑出品牌稱號。

我們榮獲中國餐飲營銷力峰會組委會評為中國比薩品牌

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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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事件

2021年 . . . . . . . . . . . 本公司於10月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以籌備 [編

纂]。

我們擴張至上海。

我們獲中國餐飲、外賣、新零售高峰論壇授予2021年度

人氣餐飲品牌獎。

我們榮獲中國農產品供應鏈金穗獎評為十佳品質力餐飲

品牌之一。

我們獲中國餐飲營銷力峰會授予2021年中國比薩十大品

牌稱號。

2022年 . . . . . . . . . . . 我們獲北京廣播電視台味道北京美食節組委會授予2022

味道北京美食年度餐廳稱號。

2023年 . . . . . . . . . . . 我們在12月完成重組。

2024年 . . . . . . . . . . . 我們榮獲《餐飲老闆內參》授予2024中國餐飲創新頭部品

牌榜西餐品類TOP10稱號，同時獲《餐飲老闆內參》2024

中國餐飲創新年度先鋒人物，並被認定為2024年度重磅

分享嘉賓。

我們推出「感恩福利日回饋計劃」，以向社會傳遞溫暖與

愛。

2025年 . . . . . . . . . . . 我們與澳大利亞品牌Bulla Ice Cream正式達成合作。

我們「美食魔法學院」主題餐廳盛大開業。

我們獲中國烹飪協會授予2024年度中國餐飲企業TOP100

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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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子公司

於往績記錄期間，就財務貢獻及╱或戰略業務發展而言，我們將以下子公司視

為我們的主要子公司：

實體名稱 主要業務活動 成立日期及地點 本集團應佔股權

北京比格餐飲 . . . . 門店運營及特許經營管

理

2002年5月31日 

中國

100%

邯鄲比格餐飲 . . . . 門店運營及食材銷售 2018年1月4日 

中國

100%

濟南和創共融 . . . . 門店運營及食材銷售 2020年4月22日 

中國

100%

北京送餐飲 . . . . . . 門店運營及食材銷售 2017年2月17日 

中國

100%

上海越媚. . . . . . . . 門店運營及食材銷售 2019年8月9日 

中國

100%

天津比格比薩 . . . . 門店運營及食材銷售 2017年9月14日 

中國

100%

本集團的企業發展

以下載列本集團的主要公司歷史及股權變動：

北京比格餐飲

北京比格餐飲成立

北京比格餐飲於2002年5月31日在中國成立，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百萬元，

由趙先生、趙志剛先生（趙先生的兄長）及閆玉蘭女士（趙先生的母親）分別持有60%、

20%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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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增資

根據於2004年11月28日通過的股東決議案，北京比格餐飲將其註冊資本由人民

幣1.0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1.5百萬元。額外註冊資本人民幣0.5百萬元由趙先生、趙志

剛先生及閆玉蘭女士按比例認購，對價乃根據未經審核管理賬目計及其於協議時的當

時註冊股本及其資產淨值公平磋商後釐定，該認購於2004年12月13日以現金悉數結

清。

 

2020年股份轉讓及增資

根據各自於2020年5月9日通過及簽立的股東決議案及股份轉讓協議：

(i) 趙先生將北京比格餐飲的6.67%、6.67%、6.67%及26.67%股權分別轉讓予

馬女士、王女士、侯先生及立林科技，代價分別為人民幣100,000元、人民

幣100,000元、人民幣100,000元及人民幣400,000元，乃根據北京比格餐飲

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計及有關考慮於協議時的當時註冊股本及其資產淨值

公平磋商後釐定，並已由立林科技於2021年11月、侯先生於2021年11月以

及馬女士及王女士於2022年5月以現金悉數結清；

(ii) 趙志剛先生將北京比格餐飲的13.33%股權轉讓予立林科技，代價為人民幣

200,000元，乃根據北京比格餐飲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計及有關考慮於協議

時的當時註冊股本及其資產淨值公平磋商後釐定，並於2021年11月以現金

悉數結清；及

(iii) 閆玉蘭女士將北京比格餐飲的20%股權轉讓予立林科技，代價為人民幣

300,000元，乃根據北京比格餐飲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計及有關考慮於協議

時的當時註冊股本及其資產淨值公平磋商後釐定，並於2021年11月以現金

悉數結清。



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

– 131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根據於2020年5月9日通過的股東決議案，北京比格餐飲將其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1.5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2.0百萬元。額外註冊資本人民幣0.5百萬元由立林科技認購，

對價乃根據北京比格餐飲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計及有關考慮於協議時的當時註冊股本

及其資產淨值公平磋商後釐定，並已於2021年11月3日以現金悉數結清。

 

2021年股份轉讓及2022年增資

根據各自於2021年5月通過及簽訂的股東決議案及股份轉讓協議，趙先生將北京

比格餐飲的4%股權轉讓予侯先生，代價為人民幣80,000元，乃根據北京比格餐飲的未

經審核管理賬目計及其於協議時的當時註冊股本及其資產淨值公平磋商後釐定，並於

2021年11月以現金悉數結清。

緊隨上述股份轉讓及增資完成後，北京比格餐飲的股權架構詳情載列如下：

北京比格餐飲的股權持有人姓名╱名稱
完成後認購的
註冊資本

北京比格餐飲
於完成後的
擁有權百分比

（人民幣元）

趙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0,000 6%

趙志剛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 5%

馬女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 5%

王女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 5%

侯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0,000 9%

立林科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00,000 70%

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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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

為籌備[編纂]，本集團進行以下境外重組，據此，本公司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

及[編纂]公司。

下圖列示緊接重組前本集團的實際股權及公司架構：

趙先生 趙志剛先生 馬女士 王女士 侯先生

6% 5% 70%5% 5%

立林科技

9%

北京比格餐飲

北京比格餐飲子公司

100%

重組的主要步驟載列如下：

1. 本公司的註冊成立及本集團的境外控股架構
 

本公司於2021年10月11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於註冊

成立時，初始法定股本為50,000美元，分為50,0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的股份。

於本公司註冊成立後，一股股份由初始認購人（一名獨立第三方）按面值轉讓予

Schinda（一間由趙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同日，為反映北京比格餐飲實益股東
於重組前的股權及協定安排，26,099股、10,900股、3,500股、2,500股、4,500

股及2,500股股份分別發行予(i) Schinda，(ii) Lavender International（由馬女士直
接全資擁有），(iii) Eunoia Holding Limited（由趙晨如女士（趙先生及馬女士的女
兒）直接全資擁有），(iv) Mount Tai. Limited（由趙志剛先生直接全資擁有），(v) 

Charlotte International（由侯先生直接全資擁有）及(vi) Sicilienne（由王女士直接
全資擁有），每股面值1.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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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緊隨註冊成立後的股權架構詳情載列如下：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持股比例

Schind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100 52.2%

Lavender International . . . . . . . . . . . . . . . . . . . 10,900 21.8%

Eunoia Holding Limited . . . . . . . . . . . . . . . . . . 3,500 7%

Mount Tai. Limi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00 5%

Charlotte International . . . . . . . . . . . . . . . . . . . 4,500 9%

Sicilien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00 5%

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 100%

於2021年10月19日，Big Catering BVI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並自成立起

由本公司全資擁有。於2021年11月10日，比格餐飲香港於香港註冊成立並由Big 

Catering BVI全資擁有，而Big Catering BVI自成立起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子公

司。

 

2. 本集團境內架構重組

於2022年1月，獨立第三方Olga Filipciuc女士於北京比格餐飲認購額外註

冊資本人民幣25,000元，每註冊資本人民幣1.00元收取人民幣1.00元的代價，該

代價為經參考截至2021年5月31日北京比格餐飲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的獨立估值

釐定，佔北京比格餐飲當時註冊股本總額約1.23%。代價已於2022年8月以現金

悉數結清，Olga Filipciuc女士連同北京比格餐飲的所有其他權益持有人其後於

2023年10月如下所述將其於北京比格餐飲的全部股權轉讓予比格港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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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5月30日，比格港京於中國註冊成立，自成立起由比格餐飲香港

直接全資擁有。根據分別於2023年10月31日通過及簽立的股東決議案及股份轉

讓協議，比格港京按每註冊資本人民幣1.00元以人民幣4.89元的轉讓價向其權益

持有人收購北京比格餐飲的全部股權，該轉讓價乃參考北京比格餐飲權益持有人

根據獨立估值報告所述於2023年9月30日應佔權益的估值釐定。緊隨股份轉讓完

成後，北京比格餐飲成為比格港京的直接全資子公司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子公

司。每項此類轉讓的轉讓價格已於2025年9月全額結算。

下圖載列重組完成後我們的公司及股權架構。

Schinda Lavender International Eunoia Mount Tai. Charlotte International Sicilienne

本公司

52.2% 21.8% 9%7% 5% 5%

北京比格餐飲

100%

Big Catering BVI

比格餐飲香港

比格港京

100%

100%

100%

北京比格餐飲子公司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趙先生 馬女士 趙晨如女士 趙志剛先生 侯先生 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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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合併及出售

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出售或

合併。

股份拆分

根據我們股東於[●]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於[編纂]成為無條件後及緊接[編纂]完

成前，(i)將本公司每股面值1.00美元的已發行股份拆分為10,000股每股面值0.0001美

元的股份；及(ii)本公司法定股本由50,000美元（分為5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01美

元的股份）增至150,000美元（分為1,5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01美元的股份）（「增加

法定股本」）。於股份拆分及增加法定股本後，我們的法定股本為150,000美元，分為

1,5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01美元的股份。

[編纂]

假設 [編纂 ]未獲行使：( i )基於每股 [編纂 ][編纂 ]港元（即 [編纂 ]指示性區間下

限），我們[編纂]後的預期市值約為[編纂]港元；(ii)基於每股[編纂][編纂]港元（即[編

纂]指示性區間中位數），[編纂]後的預期市值約為[編纂]港元；及(iii)基於每股[編纂]

[編纂]港元（即[編纂]指示性區間上限），[編纂]後的預期市值約為[編纂]港元。

本公司核心關聯人士股東，或由核心關聯人士直接或間接控制的股東所持有的股

份，將不計入公眾[編纂]：

(i) 趙先生、馬女士、趙晨如女士、趙志剛先生、S c h i n d a、L a v e n d e r 

International、Eunoia Holdings及Mount Tai，已共同構成本公司控股股東

群，且於[編纂]後仍將作為控股股東。因此，彼等所持有合共430,000,000

股股份（經計及股份拆分），在股份拆分及[編纂]（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完

成後，約佔我們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編纂]%，該部分股份不會計入公眾持股

量；

(i) Charlotte International由本公司執行董事侯先生全資擁有，因此，Charlotte 

International持有的[編纂]股股份（經計及股份拆分），在股份拆分及[編纂]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完成後，約佔我們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編纂]%，該部

分股份不會計入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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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Sicilienne由本公司執行董事王女士全資擁有，因此，Sicilienne持有的[編

纂]股股份（經計及股份拆分），在股份拆分及[編纂]（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完成後，約佔我們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編纂]%，該部分股份不會計入公眾持

股量。

於股份拆分及[編纂]完成後，假設：(i)[編纂]發行[編纂]股股份；(ii)[編纂]未獲

行使；(iii)[編纂]完成後本公司股本中已發行及流通股份[編纂]股股份，[編纂]股（佔已

發行股份總數的[編纂]%）將計入[編纂]，該比例不低於規定的[編纂]持股最低比例，

且公眾持股股份的預期市值不超過60億港元。因此，本公司於[編纂]時將符合上市規

則第8.08(1)條項下的[編纂]量要求。

公眾流通量

控股股東Schinda、Lavender International、Eunoia Holding及Mount Tai所持有的

股份，將受上市規則第10.07條的鎖定限制。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其他股東已

同意向本公司提供任何合約性鎖定。

於股份拆分及[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為指示性區間下限每股[編纂]港元且[編

纂]未獲行使，則[編纂]時無任何處置限制（無論是基於合約約定、上市規則、適用法

律或其他規定）的股份，其預期市值將約為[編纂]港元，其將符合上市規則第8.08A條

項下的公眾流通量要求。

中國監管規定

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所確認，我們已就上述重組步驟中涉及我們中國子公

司的中國法律法規，在所有重大方面從相關中國監管機構取得並完成所有必要的批准

及╱或登記。

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境內居民通過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資及返程投資外

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家外匯管理局37號文」），中國居民為開展投融資活動，

在向其直接設立或控制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出資資產或股權

前，應向當地國家外匯管理局分局辦理外匯登記。完成初始登記後，若境外特殊目的

公司發生重大變更（包括但不限於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中國居民股東變更、境外特殊目

的公司名稱變更、經營期限變更、註冊資本增減、股權轉讓或置換、合併或分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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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居民需向當地國家外匯管理局分局辦理變更登記。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37號文，

未遵守上述登記程序可能會導致處罰。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於2015年6月1日生

效並於2019年12月30日修訂的《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進一步簡化和改進直接投資外匯

管理政策的通知》（「國家外匯管理局13號文」），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的受理權限已從

當地國家外匯管理局分局下放至當地銀行。

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趙先生、馬女士、趙晨如女士、趙志剛先生、

侯先生及王女士（均為中國居民）已分別於2022年3月按國家外匯管理局13號文及國家

外匯管理局37號文的規定完成其初始外匯登記。

《併購規定》

根據商務部、國資委、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監會、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及國家外

匯管理局於2006年8月8日聯合頒布、於2006年9月8日生效並於2009年6月22日修訂的

《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併購規定》」），外國投資者在以下情況下須

取得必要批文：(1)購買境內企業股權，使該境內企業變更為外商投資企業；(2)認購境

內企業增加股本使該境內企業變更為外商投資企業；(3)設立外商投資企業，並通過該

企業協議購買境內企業資產且運營該資產；或(4)購買境內企業資產，並以該資產投資

設立外商投資企業。《併購規定》第十一條規定境內公司、企業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

法設立或控制的公司名義併購與其有關聯關係的境內的公司，應報商務部審批。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認為，重組不涉及需根據《併購規定》取得商務部審批。然

而，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進一步告知，關於《併購規定》是否按此詮釋及實施還需進一

步確定。



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

– 138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編纂]的理由

董事認為，聯交所作為國際公認及聲譽良好的證券交易所可為我們提供良好平台

以進入國際資本市場及擴大全球業務版圖。[編纂]將為我們提供必要資金，從而通過

協助我們擴大經營及鞏固業務前景來提升我們的競爭力，而在聯交所[編纂]將提升我

們的形象及品牌的市場知名度，並為我們帶來進一步擴大投資者基礎的機會。經計及

（其中包括）上述因素及本集團的長期業務發展策略，董事認為聯交所是適合本公司進

入國際股票市場的場所，且[編纂]將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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